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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院办字〔2021〕21号 

 

 

潍坊学院办公室关于印发 

学生餐厅餐饮服务监管与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潍坊学院学生餐厅餐饮服务监管与评价办法》已经校长办

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潍坊学院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7日 

 
 
 

潍坊学院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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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 

学生餐厅餐饮服务监管与评价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不断提高学生餐饮服务质量，保

证伙食正常供应和食品安全，切实维护学校和广大学生利益，维

护校园和谐、安全、稳定，为学校发展提供基础性服务保障，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对照服务外包合同约定内容，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监督管理 

1.监管对象：潍坊学院学生餐厅。 

2.监管体系。加强对学校学生餐厅的统一监督管理，构建由

政府主管部门、学校后勤管理部门、饮食服务中心、服务对象和

各餐厅组成的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对餐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

无缝隙的监督管理。 

3.监管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强化日常监管，

每月量化考核，年度集中考核，奖惩结合。 

4.监管流程 

（1）提醒：对托管企业或员工工作中的失误或不正确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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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予指出和指导，第一次以口头提醒的形式，对相关问题加以

纠正和解决。 

（2）整改：提醒无效的，下发《整改通知书》（附件1），要

求加以纠正和解决。 

（3）培训：本着“监督检查是为了落实制度、规范行为”

的原则，在日常检查中，注意收集餐厅存在的共性问题、突出问

题，通过餐厅负责人例会和举办集中培训班等方式加以解决。 

（4）复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再次进行检查，检验培训效果。 

（5）奖惩：对餐厅同类错误，经培训、复查后整改落实仍

不到位、不积极的，限期整改。对于检查中发现的有可能引发饮

食安全重大问题的，将严格按照托管经营合同相关条款处理。 

三、考核评价 

1.考核方式 

对学校餐厅餐饮服务实行量化考核（百分制），包括政府主

管部门随机检查或抽查；各餐厅和饮食服务中心的日常监督每天

进行一次，饮食服务中心每周会商一次，每月汇总考核结果；总

务处巡查小组每月对餐厅考核一次，服务对象每季度对餐厅考核

一次，根据各项分数及权重汇总排序，确定考核结果，结果向各

餐厅反馈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2.量化考核 

（1）省市区主管部门或由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的日常检查、

随机抽查和飞行检查，无问题的，该项得满分。受到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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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等处罚的，该项不得分，同时接受主管部门处罚。 

（2）各餐厅按照管理标准，每天开展自查，填写有关表格

（附件 2），完善有关检查记录材料； 

（3）饮食服务中心监管人员每天对各餐厅进行全方位监督

检查，填写《饮食服务中心监督量化评分表》（附件 3），每周会

商一次，每月汇总考核结果。 

（4）总务处巡查小组根据各餐厅检查情况和《潍坊学院学

生餐厅综合考核评价指标》（附件4）对各餐厅评价打分。将毛利

率和餐饮节约情况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按基本大伙（保障性伙食）

25-35%、风味小吃35-45%、经营性餐厅45-55%的标准执行。 

（5）学生餐厅满意度调查由学校饮食管理工作委员会具体

负责组织实施，主要负责调查表（附件5）的发放、收集、结果统

计汇总等。 

（6）餐厅月度考核结果由以上五项考核得分加权组成，权

重分别为10%、20%、30%、20%、20%。 

（7）年度考核：月度考核的平均数即为年度考核结果。 

3.考核结果的运用 

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对应的考核分数

分别为：85以上、80-84分、70-79分、69分以下。 

年度未发生食品安全卫生责任事故、工伤事故、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处罚、火灾事故等其他安全责任事故或重大不良影响事件，

餐饮服务满意度80%以上，年度考核结果达到优秀等级的，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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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发布考评信息，向消费群体推介，并予以奖励，奖励额度

根据情况另行商定。 

连续三年满意度测评达不到80%，终止合作协议；在省市区

主管部门或由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的临时性检查抽查中，受到通报

批评，对学校声誉造成影响的，视情节扣除履约保证金。 

 

附件：1.整改通知书 

      2.餐厅日常自我检查表 

3.饮食服务中心监督量化评分表 

4.潍坊学院学生餐厅综合考核评价指标 

5.餐厅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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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整改通知书 
 

编号：﹝   ﹞   号 

 

______________餐厅： 

经 ________________检查，发现你餐厅存在以下问题： 

1. 

2. 

3. 

 

根据《潍坊学院学生餐厅餐饮服务监管与评价办法》规定及

有关要求，责令你餐厅自本通知书下达之日起，7 天之内整改完

毕，并将整改情况报_______________。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

的，将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理。 

 

 

总务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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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餐厅日常自我检查表 

餐厅：                        自查人员：                 时间：           得分： 

项目 内容 合格 不合格 

一、主副食

仓库、冰柜 

1 冰库、冰柜温度、卫生是否合格   

2 冻品、鱼、肉类：是否过期、变质、有无合格证、检疫证   

3 米面油：有无留样，有无合格证、是否过期   

4 调味品、副食品类：有无合格证、是否过期   

5 货物存放是否整齐、标记是否分明、仓库场地卫生，是否合格   

6 货物包装：是否完好、散装货物是否密封加盖   

7 货物有无变质、生蛀虫、是否过期   

二、粗加工

区、烹调区 

1 肉类、蔬菜是否分开加工，质量、卫生是否合格   

2 工作台、工具、场地、水沟等，卫生是否合格   

3 隔餐的肉菜有无变质、回锅是否烧透、是否合格   

4 烹调用的工具、用具、灶台、场地卫生是否合格   

5 工作人员是否按规定操作，卫生、穿戴是否合格   

三、配餐区 

1 有无出售变质或色、香、味不佳的食品   

2 米饭、面点、有无变质、变味，是否合格   

3 是否用“一卡通”收费，有无收现金   

4 工作人员是否按规定操作，卫生、穿戴是否合格   

5 有无存放杂物和私人用品，工作台、场地卫生，是否合格   

6 紫外线灯按规定时间工作，是否合格   

四、面点制

作区 

1 使用原料有无杂质、变质、过期，是否合格   

2 食品存放、保鲜，工作台、场地卫生，是否合格   

3 工作人员是否按规定操作，卫生、穿戴是否合格   

五、餐具洗

涤消毒区 

1 餐具洗涤、消毒、保洁必须按程序进行，是否合格   

2 餐具洗后必须无油污、油渍、无残渣，是否合格   

六、食品留

样间 
1 食品留样时间、品种、重量，是否合格   

七、餐厅 

1 地面、天花板、桌椅及周边卫生是否合格   

2 桌面残渣、剩饭、杂物及时清扫是否合格   

3 消费通道是否畅通   

  备注 
检查人员按照实际情况客观填写，检查合格打√，不合格打×，单项不合格每项扣 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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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饮食服务中心监督量化评分表 

餐厅：_______________   检查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内容 分值 得分 

一、卫生、安全

管理（10分） 

1 有卫生、安全管理制度，制度上墙，日常落实到位 4  

2 餐厅各岗位职责明确，日常落实卫生安全制度到位 2  

3 定期组织餐厅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卫生知识培训，有记录 2  

4 从业人员熟练掌握餐厅基本安全、卫生知识（抽测） 2  

二、原材料采购、

储存及食品加

工、出售、环节 

（50分） 

1 
原材料采购符合学校总体要求，原材料证照齐全，动物类

原料有检疫证，进出货台帐登记有记录 
8  

2 
库房整洁，摆放规范，标识清晰，无有毒、有害及其他非

食品原料 
8  

3 冷藏冷冻食品生熟分开，有标识 2  

4 加工、销售环节无腐败变质食品存在 5  

5 原料清洗干净，无杂物（发现一例分数全扣） 3  

6 
食品加工过程成品与半成品、动物食品和蔬菜类食品存放

分开，生熟分开 
4  

7 成品存放不超过 2小时，隔夜熟食品烧熟、烧透 4  

8 餐厅盛放原料、成品、半成品的器具清洁，不混用 6  

9 清洗蔬菜、动物原料、海产品的水池分开，有标识 3  

10 调味品盛放器具整洁、加盖，摆放整齐 1  

11 售卖窗口不直接用手接触食品 2  

12 餐厅专间使用和管理符合要求 2  

13 食品留样符合规定，100%留样 48小时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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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卫生 

（15分） 

1 
餐厅内外环境卫生整洁，门窗玻璃明亮，墙面、地面、天

花板卫生洁净，无死角 
2  

2 下水道畅通、无污物、无异味 1  

3 
餐厅后场加工设备、设施、用具随用随清，清洁，摆放规

范 
4  

4 
餐厅纱门、纱窗及地沟盖板完好、整洁，紫外线灯设置合

理，按规定使用 
3  

5 餐厅废弃物日产日清，加盖容器收集，专人收运，有记录 3  

6 学生餐厅有洗手池，无异味 1  

7 卫生间整洁无异味 1  

四、个人卫生    

（15分） 

1 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4  

2 
从业人员穿戴整洁工作衣帽、挂工号牌，窗口售卖人员戴

口罩（发现一例扣 1分，直至扣完） 
4  

3 
从业人员不留长指甲和长发，不穿拖鞋上班，不在餐厅后

场吸烟，不随地吐痰，不穿工作衣帽上厕所，按要求洗手 
4  

4 更衣室卫生整洁，个人物品摆放有序 3  

五、餐具清洗消

毒（10分） 

1 餐具清洗、消毒专人负责，有消毒记录 2  

2 餐具清洗干净，无残留物 3  

3 洗好的餐具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消毒 3  

4 消毒后的餐具应存放于干净保洁柜中，柜内无杂物 2  

总分 （100分） 检查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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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潍坊学院学生餐厅综合考核评价指标 

餐厅：             考评人：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内 容 扣分 扣分原因 

一、内部管理
（20分） 

1 管理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档案、记录齐全   

2 依法签订劳动用工合同   

3 消防设施完善，工作责任到位，培训到位   

4 传染性疾病应急防控机制完善，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 

  

二、伙食质量
与价格（30分） 

5 主副食品种丰富   

6 食品价格符合要求，明码标价   

7 基本大伙所占比例符合要求   

8 餐厅是否存在餐饮浪费现象   

9 高、中、低档菜肴搭配合理   

10 食堂毛利率分层次控制在合理区间   

三、食品卫生
与食品安全
（35分） 

11 免费汤质量较高且有专人值守   

12 
餐厅室内外环境卫生清洁无死角；纱门纱窗
配备完好 

  

13 

库房原材料摆放整齐，有标识；厨具、物品
摆放整齐合理、清洁卫生；冷库冰箱原料存
放规范合理 

  

14 
员工工作衣帽口罩手套等穿戴整洁，无违反
操作规范现象 

  

15 
生熟分开，蔬菜、肉类、水产清洗池不混用，
有标识 

  

16 
原材料采购保管符合要求，票证齐全，食品
添加剂使用符合规定 

  

17 食品留样和餐具消毒符合要求   

四、服务与规
范（15分） 

18 
员工配戴工号牌上岗，餐桌清理及时，服务
文明周到 

  

19 采购价格公示及时   

20 
餐厅文化健康、向上、有特色，育人氛围浓
厚，就餐环境温馨有序 

  

                        考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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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餐厅满意度调查表 
                                           

您好！为进一步提高我校餐饮服务质量, 提升就餐者满意度,现邀请您

对餐厅服务工作进行评价，谢谢支持、配合！ 

请根据您的亲身感受,在您认可的□内打“ √ ”。 

序号 问卷内容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1 您对餐厅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评价     

2 您对餐厅工作人员个人卫生状况评价     

3 您对餐厅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评价     

4 您对餐厅的菜品种类、花样评价     

5 您对餐厅的饭菜口味评价     

6 你对餐厅每餐饭菜蔬荤搭配评价     

  7 您对餐厅菜品的新鲜度评价     

  8 您对餐厅免费汤的质量评价     

  9 您对餐厅饭菜的分量评价     

10 您对餐厅餐具卫生消毒情况评价     

11 您对餐厅的饭菜价格评价     

12 您对餐厅服务总体评价     

您对餐厅在服务方面还有哪些建议？ 

                                                                              

如方便，请留下联系方式，对您提出的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认真

吸收采纳，改进餐饮工作。 

姓    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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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 


